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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取消部分建设项目收费进一步加强建设项目收费管理的

通知 

（国家计委 财政部 1996 年 12 月 1 日发布 计价费

[1996]2922 号） 

近年来，随着房地产业的发展，建设项目乱收费问题越来越

突出，推动了房价的过快上涨，制约了居民住宅建设和房地产业

的健康发展，助长了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的蔓延。为了控制商品

房价格不合理上涨，减轻房地产开发企业和购房者的负担，促进

住、宅建设持续稳定发展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，经报请国务院

批准，决定取消部分建设项目收费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取消部分建设项目收费。在各地区、各部门清理整顿向

房地产开发企业乱收费的基础上，对未按规定程序设置且明显不

合理的 14 个部门的 48 项收费予以公布取消（详见附件）。 

各级物价、财政部门应当对照公布取消的建设项目收费，立

即废止本地区、本部门制定颁发的有关文件，并将废止的文件名

称、文号、发文机关向社会公布。历次清理整顿收费中已经国务

院同意公布取消的建设项目收费，包括新建商品房交易管理费、

房屋权属签证费、建筑施工安全保证金、国有土地划拨费、非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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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建设用地使用费、土地纠纷案件调处费、建设用地保证金、房

地产开发企业管理费等项收费，未经国务院批准，任何地区和部

门不得以任何理由自行恢复，也不得变换名目设置新的费种。经

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取消的不合理建设项目收费，各有关部门

和单位要坚决贯彻执行，国务院各有关业务主管部门不得借中央

未明令取消为由进行干预。 

二、建设项目收费实行中央与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两级管理。

其中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其收费管理部门设立的行

政事业性收费项目，需报财政部、国家计委备案；收费标准报国

家计委、财政部备案。凡按照规定程序批准设置的行政事业性收

费项目和制定的收费标准，都要严格按规定的收费办法执行。经

营性的建设项目收费，要坚持自愿委托的原则，以合理形式约定

服务的有关事项。任何部门和单位都不得借职权之便要挟和暗示

房地产开发企业变相接受强制性服务。凡委托有关行政管理部门

代收代征建设项目收费，须经当地收费主管部门审核，报同级人

民政府批准。代收代征部门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手续费或劳务费。 

三、实行建设项目收费定期向社会公布制度。 在清理整顿的

基础上，由中央和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按隶属关系分别公布合

法有效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；省级公布的收费项目应报财政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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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计委备案，收费标准报国家计委、财政部备案。在实行公布

制度后，凡未经公布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，对部门和单位的收

费，开发企业有权抵制和向有关部门举报，并不得计人商品房的

建设成本。 

四、做好重大收费项目的专项治理工作。要对市政基础设施

配套费等重大收费项目，进行专项治理，研究制定整改措施。从

本通知下达之日起，对该类收费项目凡未设置的地区，未经国务

院批准，一律不得自行设置；按规定程序已设置的地区，一律不

得扩大收费范围和提高收费标准。住宅小区外的市政设施配套建

设，原则上由政府解决，经营性配套设施建设费用，要按照“谁

投资、谁所有、谁受益”的原则解决。标准过高的要适当降低；

已无必要收取的，要及时取消。 

五、加强对商品房价格的监管。各级物价部门应进一步规范

商品房价格构成和商品房经营者的价格行为，降低过高的收费标

准，切实维护国家、房地产开发经营者和购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。

对普通居民住宅要适当减免收费。 

六、深化城市建设体制改革，由国家计委、财政部、建设部

共同就改革公用事业收费及价格体系进行专题研究，提出方案，

报国务院批准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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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经国务院批准取消的 48 项建设项目收费 

一、建设部门 19 项： 

建筑工程管理费 

开发企业资质初审、年审及年审公告费 

建安临时工棚费 

建筑技术开发费 

临时建筑规划管理费 

建设项目贷款抵押签证费 

统建管理费 

新建房屋安全鉴定费 

房屋买卖登记费 

房产复查费 

商品房注册登记费 

自来水安装管理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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